


 
 

原條文（現行版 2004） 修正條文（民間版） 說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

物，特制定本法。  

動物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

法律有特別之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

之規定。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

府。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飼養

或管領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

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  

二、經濟動物︰指為皮毛、肉用、乳

用、役用或其他經濟目的而飼養或管

領之動物。  

三、實驗動物︰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

飼養或管領之動物。  

四、科學應用︰指為教學訓練、科學

試驗、製造生物製劑、試驗商品、藥

物、毒物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進行之

應用行為。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飼養

或管領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

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  

二、經濟動物︰指為皮毛、肉用、乳

用、役用或其他經濟目的而飼養或管

領之動物。  

三、實驗動物︰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

飼養或管領之動物。  

四、科學應用︰指為教學訓練、科學

試驗、製造生物製劑、試驗商品、藥

物、毒物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進行之

應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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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現行版 2004） 修正條文（民間版） 說明 

五、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

伴侶之目的而飼養或管領之動物。  

 

六、飼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

領動物之人。 

五、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

伴侶之目的而飼養或管領之動物。  

六、飼主︰指動物之所有人、實際管

領動物之人或依法令或契約對動物負

有照管義務之人。  

七、繁殖場：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包括自

宅）繁殖寵物，且販售所繁殖寵物（無論是

本人或交由他人販售）

一、修改飼主定義。 

二、定義「繁殖場」。 

第二章   動物之一般保護 第二章   動物保護 簡化章名。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動物保護

委員會，負責動物保護政策之研擬及

本法執行之檢討。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為無給職，其設置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其中專

家、學者及民間保護動物團體不具政

府機關代表身分之委員，不得少於委

員總人數之三分之二。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動物保護委員

會、實驗動物倫理委員會及經濟動物福利委

員會，共同負責動物保護政策之研擬及本法

執行之檢討。  

前項各委員會之委員為無給職，其設

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其中

專家、學者及民間保護動物團體不具

政府機關代表身分之委員，不得少於

委員總人數之三分之二。  

前項各委員會應定期舉行，每年至少

召開四次。必要時，應召開臨時會或

依行政程序法舉行行政聽證。 

前項臨時會或行政聽證之召開，需由

委員會中三位委員以上連署，或兩個

立案動物保護團體以上連署請求召

開，主管機關非有正當裡由不得拒

絕。

一、因應專業分殊，增設「經濟動物福利委

員會」，並將三委員會相關規範並列訂

定。 

二、避免專業壟斷與行政怠惰，明定各委員

會需定期召開；遇緊急或特殊狀況時，

由相關委員暨民間團體連署；並應召開

臨時會，或依法舉辦行政聽證，落實多

元民主、公民參與與公共政策討論。而

主管機關非有正當裡由不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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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動物之飼主，以年滿十五歲

者為限。未滿十五歲者飼養動物，以

其法定代理人或法定監護人為飼主。

飼主對於所管領之動物，應提供適當

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注

意其生活環境之安全、遮蔽、通風、

光照、溫度、清潔及其他妥善之照顧，

並應避免其所飼養之動物遭受不必要

之騷擾、虐待或傷害。 

飼主飼養之動物，除得送交動物收容

處所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指

定之場所收容處理外，不得棄養。 

未修正 

 

 

第六條 任何人不得惡意或無故騷

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未修正  

第七條 飼主應防止其所飼養動物無

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

產或安寧。  

 

第七條 飼主應採符合本法規定必要

措施，防止其所飼養動物無故侵害他

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寧。

一、飼主應負責照護管領其寵物，但所採防

範措施需符合本法規定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禁

止飼養、輸出或輸入之動物。  

未修正  

第九條 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

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物

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其運送工具、

方式及其他運送時應遵行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

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物

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 

運送人員應取得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

照後才可執行運送業務。 

一、運送動物需具專業知識，人員應接受訓

練，取得資格，方可從事。 

二、實務上現已推行「運送人員」需取得合

格證書，為仍須於法律上訂定「證照制

度」，或實政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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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送工具、方式、證照制度及其他運

送時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十條 對動物不得有下列之行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樂、營業、

宣傳或其他不當目的，進行動物之間

或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利用

動物進行競技行為。  

三、其他有害社會善良風俗之行為。

未修正  

第十一條 飼主對於受傷或罹病之動

物，應給與必要之醫療。  

動物之醫療及手術，應基於動物健康

或管理上需要，由獸醫師施行。但因

緊急狀況或基於科學應用之目的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者，不

在此限。 

未修正  

第十二條 對動物不得任意宰殺。但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飼其他動

物之經濟利用目的者。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者。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品種改良

之目的者。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數量過賸，並經

主管機關許可者。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者。  

未修正  

 5



六、為避免危害人類生命、身體、健

康、自由、財產或公共安全者。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

知或公告逾七日而無人認領、認養或

無適當之處置者。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事由者。  

寵物不得因前項第一款之情事被宰

殺、販賣。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

宰殺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准許認領、認養

之動物，不包括依第八條公告禁止飼

養或輸入之動物。但公告前已飼養或

輸入，並依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辦理登

記者，准由原飼主認領。 

第十三條 依前條第一項所定之事由

宰殺動物時，應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

苦之人道方式為之，並遵行下列之規

定︰  

一、除主管機關公告之情況外，不得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殺

動物。  

二、為解除寵物傷病之痛苦而宰殺寵

物，除緊急情況外，應由獸醫師執行

之。  

三、宰殺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

第十三條 依前條第一項所定之事由

宰殺動物時，應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

苦之人道方式為之，並遵行下列之規

定︰  

一、除主管機關公告外，不得於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殺動物。

二、為解除寵物傷病之痛苦而宰殺寵

物，除緊急情況外，應由獸醫師執行

之。  

三、宰殺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指定場所之動

一、主管機關應比照「實驗動物安樂死」規

範，明定人道宰殺動物方式。 

二、宰殺農場動物關涉勞工安全、肉品衛

生、動物福利等，為特殊專業技能，主

管應比照動物運送人員，廚師等，需受

訓練，取得資格後使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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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 (市) 主管機關指定場所之動

物，應由獸醫師或在獸醫師監督下執

行之。  

四、宰殺數量過賸之動物，應依主管

機關許可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訂定宰殺

動物之人道方式。 

物，應由獸醫師或在獸醫師監督下執

行之。 

四、宰殺數量過賸之動物，應依主管

機關許可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修正後一年內

訂定宰殺各種動物之人道方式。 

屠宰農場動物人員，需領有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之證照始得為之。證照制度

及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

法修正後一年內訂之。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據直轄市、縣（市）之人口、

遊蕩犬貓數量，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規劃設置動物收容處所，或委託民間

機構、團體設置動物收容處所或指定

場所，收容及處理下列動物：  

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其他

機構及民眾捕捉之遊蕩動物。  

二、飼主不擬繼續飼養之動物。  

三、主管機關依本法留置或沒入之動

物。  

四、危難中動物。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列經費補助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動物收容

處所。其設置組織準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訂定獎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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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辦法，輔導並協助民間機構、團體

設置動物收容處所。  

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提供服務時，得收

取費用；其收費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動物之科學應用 未修正  

第十五條 使用動物進行科學應用，

應儘量減少數目，並以使動物產生最

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動物之種類訂定實

驗動物之來源、適用範圍及管理方法。

第十五條 使用動物進行科學應用，

應儘量避免使用活體動物，非不得已

必須使用時應以最少數目為之，並以

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

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動物之種類訂定實

驗動物之來源、適用範圍及管理方法。

 

一、明定實驗動物「細緻化（Refinement）、

減量（Reduction）、替代

（Replacement）」之 3R 原則，以為政

策及教育推廣之依據。 

 

第十六條 進行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

應組成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以督導該

機構進行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實驗動物倫理委

員會，以監督並管理動物之科學應用。

前項委員會至少應含獸醫師及民間動

物保護團體代表各一名。  

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之組成、任務暨管

理辦法與實驗動物倫理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六條 進行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

應組成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以督導該

機構進行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之組成、任務暨管

理辦法與實驗動物倫理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將設置實驗動物倫理委員會之法源與委

員之資格改列於第四條。 

第十七條 科學應用後，應立即檢視

實驗動物之狀況，如其已失去部分肢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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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

響其生存品質者，應立即以產生最少

痛苦之方式宰殺之。  

實驗動物經科學應用後，除有科學應

用上之需要，應待其完全恢復生理功

能後，始得再進行科學應用。 

第十八條 國民中學以下學校不得進

行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所定課程標準以

外，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

訓練。 

未修正  

第四章   寵物之管理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

應辦理登記之寵物。  

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

及死亡，飼主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團體

辦理登記；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應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識，並得植

入晶片。  

前項寵物之登記程序、期限、絕育獎

勵與其他應遵行事項及標識管理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未修正  

第二十條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

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年人伴同，並

第二十條 動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

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具攻擊性之動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年人伴同，並

一、各種動物都可能具攻擊性，將寵物修改

為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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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

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 

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前項具攻擊性之動物及其所該採取之

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 

第二十一條 應辦理登記之寵物出入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無人伴

同時，任何人均可捕捉，送交動物收

容處所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指定之場所。  

前項寵物有身分標識者，應儘速通知

飼主認領；經通知逾七日未認領或無

身分標識者，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規定處理。  

第一項之寵物有傳染病或其他緊急狀

況者，得逕以人道方式宰殺之。  

飼主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指定場所之寵物，準用

前二項規定辦理。 

未修正  

 第五章  寵物繁殖買賣業之管理 增設第五章 「寵物繁殖買賣業管理」專章 

第二十二條 以營利為目的，經營應

辦理登記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

者，應先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並依法領得營業證照，

始得為之。  

前項繁殖、買賣或寄養者應具備之條

件、設施、申請許可之程序與期限、

廢止、註銷許可之條件及其他應遵行

第二十二條 以營利為目的，經營寵

物繁殖場、寵物買賣或寄養者，應先

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並依法領得營業證照，始得為之。

前項繁殖場、寵物買賣或寄養者應具

備之條件、設施、申請許可之程序與

期限、廢止、註銷許可之條件及其他

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

一、因應專業分殊，寵物繁殖場、寵物買賣

業，及寵物寄養業，分別訂訂辦法管

理。 

 

 10



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機關分別定之。 

 第二十二之一條  寵物繁殖場、寵物

買賣及寄養業者許可，以一年為限。

未違反本法或其他法令相關規定，或

查核記錄優良者，始得更新，費用減

免。 

寵物繁殖場、寵物買賣及寄養業者查

核及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之。

一、明定寵物繁殖、買賣及寄養業者執照年

限，及查核獎勵辦法。 

 

 第二十二之二條    

繁殖場繁殖寵物時不得違反動物健康

條件。 

前項動物健康條件由動物保護委員會

定之。 

繁殖場應製作繁殖、買賣記錄，保存完整，

並需提供相關官員或經授權前往檢查的獸

醫查閱。 

繁殖業者不得直接或間接將犬隻販售或交

付給未取得許可之寵物買賣業者或寄養業

者。 

 

一、明定寵物繁殖規範、遺傳疾病篩檢、繁

殖記錄之製作、保存與查閱規範。 

 

 第二十二之三 條 

寵物買賣業所販售犬隻來源，需為合法繁殖

場、或其他合法、且領有合格證照之寵物

店。 

寵物店所販售之寵物須符合動物健康條

一、明定買賣寵物來源需為合法繁殖場或寵

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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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且應配戴本法或其他法令所規定之標

示。

第五章 行政監督 第六章  行政監督 將第五章改為第六章 篇名不變 

第二十三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應置動物保護檢查員，並得甄選

義務動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檢查

工作。  

動物保護檢查員得出入動物比賽、宰

殺、繁殖、買賣、寄養、訓練、動物

科學應用等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

法規定之有關事項。  

對於前項稽查、取締不得規避、拒絕

或妨礙。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行職務時，應出

示身分證明文件。必要時，得請警察

人員協助。  

第二十三條 直轄市、縣 (市)應置專

任專職動物保護警察，並得甄選義務

動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工作。

動物保護警察得出入動物比賽、宰

殺、繁殖、買賣、寄養、訓練、動物

科學應用等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

法規定之有關事項。  

對於前項稽查、取締不得規避、拒絕

或妨礙。  

動物保護警察於執行職務時，應出示

身分證明文件。必要時，得請獸醫或

其他專業人員協助。

一、明定設置動物保護警察，執行動物保護

檢查工作。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對於違反第十五條、第十六條

第一項、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

機構、學校，應先通知限期改善或為

必要之處置。 

  

第六章  罰則 第七章  罰則 將第六章改為第七章 篇名不變 

 （新增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虐待或疏於照顧動物致傷者應處一年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

金。致重傷或死亡者處一年以上三年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

一、明定虐傷或虐殺動物應處刑罰。 

二、若行為人係因精神疾病而有虐傷或虐殺

動物行為，應予強制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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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金。 

犯前項之罪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

險者，得於徒刑執行期滿前，依刑法保安處

分之規定令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療。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降低為

止，執行期間應每年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

療之必要。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

關許可，擅自經營應辦理登記寵物之

繁殖、買賣或寄養者，處新台幣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令其改善；屆期不改善者，應令其停

止營業；拒不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

之。 

未修訂  

第二十六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飼

養、輸入或輸出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禁止飼養、輸入或輸出之動物

者，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修訂  

第二十七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十條規定，驅使動物與動

物或動物與人搏鬥者。  

二、前款與動物搏鬥者。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利用

第二十七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十條規定，驅使動物與動

物或動物與人搏鬥者。  

二、前款與動物搏鬥者。三、以直接、

間接賭博為目的，利用動物進行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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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進行競技者。  

四、其他有害社會善良風俗之利用動

物行為者。  

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

偵辦。  

者。  

四、其他有害社會善良風俗之利用動

物行為者。  

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

偵辦。  

第二十八條 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

養之經營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所定經營應辦理登記寵

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管理辦法規定

應具備之條件及設施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令

其限期改善；屆期不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經處罰三次者，廢止其許可。

第二十八條 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

養之經營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所定經營應辦理登記寵

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管理辦法規定

應具備之條件及設施者；及第二十二

之一條、第二十二之二條、第二十二

之三條相關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令其限

期改善；屆期不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經處罰三次者，廢止其許可。 

一、明定違反第二十二之一、之二、之三條

罰則。 

 

第二十九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

物，致有破壞生態之虞者。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一項、

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未依第二

十四條規定限期改善或為必要之處置

者。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無成

年人伴同或未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使

具攻擊性寵物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者。  

第二十九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

物，致有破壞生態之虞者。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一項、

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未依第二

十四條規定限期改善或為必要之處置

者。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無成

年人伴同或未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使

具攻擊性動物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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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規

避、拒絕或妨礙動物保護檢查人員依

法執行職務者。 

四、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規

避、拒絕或妨礙動物保護檢查人員依

法執行職務者。 

第 三十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使所飼

養動物遭受不必要之騷擾、虐待或傷

害者。  

二、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

物者。  

三、違反第六條規定，無故騷擾、虐

待或傷害動物者。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

受傷或罹病動物，飼主未給與必要之

醫療，經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宰殺動物者。  

 

六、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殺數量

過賸之動物者。  

七、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未依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宰殺方式宰殺動物者。

第 三十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可

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其情節重大者，行為人、行為人

之法定代理人、行為發生場所負責

人，可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拒不

改善者，得按次連續處罰之，並勒令

停業、歇業或吊銷執照，或合併處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使所飼

養動物遭受不必要之騷擾、虐待或傷

害者。  

二、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

物者。  

三、違反第六條規定，無故騷擾、虐

待或傷害動物者。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

受傷或罹病動物，飼主未給與必要之

醫療，經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宰殺動物，經勸導三次，拒不改善者。

六、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殺數量

一、虐待動物加重罰鍰。 

二、明定違反「宰殺動物需由合格人員，依

法訂人道方式宰殺」規定之罰則，及緩

衝勸導期限。 

三、明定任意宰殺動物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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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賸之動物者。  

七、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由合格人

員，以人道宰殺方式宰殺動物，經勸

導三次，拒不改善者。 

八、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宰殺動物者。 

 

第三十一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拒不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運送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

條所定動物運送辦法規定之運送工具

及方式者。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未基

於動物健康或管理上之需要施行動物

醫療及手術者。  

三、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未具獸醫師資格非因緊急情況宰

殺寵物者。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未由獸醫師或未在獸醫師監督下

宰殺動物者。  

五、飼主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九

條第三項所定寵物登記管理辦法規定

期限辦理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

遺失或死亡登記者。  

第三十一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

新臺幣3 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罰

鍰，拒不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運送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

條所定動物運送證照制度、動物運送

辦法規定之運送工具及方式，經勸導

三次，拒不改善。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未基

於動物健康或管理上之需要施行動物

醫療及手術者。  

三、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未具獸醫師資格非因緊急情況宰

殺寵物者。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未由獸醫師或未在獸醫師監督下

宰殺動物者。  

五、飼主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九

條第三項所定寵物登記管理辦法規定

期限辦理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

一、明定緩衝勸導期限。 

二、提高罰鍰 

三、明定違反運送動物證照規定之罰則，及

緩衝勸導期限。 

四、寵物登記，應以鼓勵飼主負責態度為原

則，明定緩衝勸導期限。 

五、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應以鼓勵飼主負責

態度為原則，明定緩衝勸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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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飼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使寵物無七歲以上人伴同或未採取適

當防護措施，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者。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宰殺動物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拒不改善者，得

按次連續處罰之。

遺失或死亡登記，經勸導三次，拒不

改善者。  

六、飼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使動物無七歲以上人伴同或未採取適

當防護措施，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者，經勸導三次，拒不

改善者。 

第三十二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得逕行沒

入飼主之動物︰  

一、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之動

物。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無故侵害他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寧之

動物。  

三、違反第八條規定，飼養、輸入、

輸出經指定公告禁止飼養、輸入或輸

出之動物。  

 

第三十二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得逕行沒

入飼主之動物︰  

一、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之動

物。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飼主經勸導三

次以上，拒不改善，致無故侵害他人

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寧之

動物。  

三、違反第八條規定，飼養、輸入、

輸出經指定公告禁止飼養、輸入或輸

出之動物。 

一、提供緩衝勸導期限。 

 

第三十三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除

依本法處罰外，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應令飼主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逕行沒入其動物︰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使動物

遭受不必要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者。

 

第三十三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除

依本法處罰外，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應令飼主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逕行沒入其動物；並得禁止

其管領動物。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使動物

遭受不必要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者。

一、比照家暴法令，禁止違法本法，且情節

重大者飼養動物。 

二、動物之沒入，需以該動物已造成他人身

體傷害，或財物毀損情節重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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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條規定，所利用之動物。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給

與動物必要之醫療者。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使具

攻擊性寵物無成年人伴同或未採取適

當防護措施，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所利用之動物。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給

與動物必要之醫療者。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使具

攻擊性動物無成年人伴同或未採取適

當防護措施，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並造成他人身體傷

害，或財物毀損情節重大。

第三十四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處罰之。  

未修正  

第三十五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

限期繳納，逾期仍不繳納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行。 

未修正  

第七章 附則 第八章 附則 將第六章改為第七章 篇名不變 

第三十六條 於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

條指定公告前已飼養禁止輸入、飼養

之動物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

限內，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備查；變更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辦理登記者，始得繼續飼

養；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不得自行繁殖。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依第二十六條及

第三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處理。 

未修正  

第三十七條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公告

前已經營應辦理登記寵物之繁殖、買

賣或寄養者，應自依第二十二條第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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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管理辦法施行之日起二年內，

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屆期未申請者，依第二十五條

規定處理。 

第三十八條 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依第十九條第二項發給寵物身

分標識、寵物之遺失認領及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核發許可，應收取費用；其

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未修正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未修正  

第四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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